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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泾河环批复〔2019〕103号 
 

陕西聚香源香油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表的批复意见 

 

陕西聚香源食品有限公司： 

    你公司报送的《陕西聚香源香油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表（报批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环评报告表》）收悉。经审

查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 项目建设内容和总体要求 

项目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镇永乐村北8号，

总建筑面积为 1700㎡，主要设置熟芝麻，芝麻酱，香油，熟

花生生产线及其他辅助公用设施。年产熟芝麻 600吨，芝麻

酱 60吨，香油产量 36吨，熟花生 200吨。项目总投资 300

万元,其中环保投资 9.4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3.13%。 

依据 2019年 8月 27日评审会形成的审查意见，项目在

全面落实《环评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

施后，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。在严格按照

危险废物相关政策管理，采取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前

提下，该项目《环评报告表》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

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可作为项目实施的依据。 

二、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

（一）项目建设及运行过程中，应严格执行环评报告表

中关于适用空气、地表水、噪声等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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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标准。 

（二）在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，加强施工处噪声管理，

严防噪声扰民，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，及时解决公众

担忧的环境问题，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。定期发布企业

环境信息，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三）在项目运营期间，建设单位应有专门的人员负责

环境保护工作，芝麻风选和花生去皮等工序产生的粉尘经集

气罩收集后通过袋式除尘器处理达标排放; 烘炒炉产生燃料 

废气高空达标排放。 

（四）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，做好废水

污染控制。清洗废水经 300立方米沉淀池收集，定期抽运用

于农田灌溉。加强项目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，确保污染物达

标排放。 

三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

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制度。项目竣工后，必须按规定程序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（或竣工验收备案）。经验收合格（验收备案）后，项目方

可正式投入运行。  

四、《环评报告表》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

点、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

的，应当重新报批。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，

如超过 5年方决定项目开工建设的，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 

 

 

泾河新城生态环境局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18日


